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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就《檢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實施情況》立場書 

(2010 年 6 月 26 日) 
 
 就社署委託香港大學檢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實施情況，本會曾於 2009 年 5
月 11 日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交 意 見 ， 有 關 意 見 可 參 考 立 法 會 文 件

CB(2)1502/08-09(02)。有立場書中提出的問題仍是目前不少姊妹面對的，包括社工錯

誤評估家庭暴力、要求家暴受害人返回原區約見社工、社工不熟識社會資源等等。以上數

個問題由於已在 2009 年 5 月的立場書上反映，本會僅結合我們的工作經驗後，對政府提

交的檢討報告「建構有效家庭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實施情況檢討」(立法會文

件 CB(2)1619/09-10(01))提出意見。 
 
1. 對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服務 

本會曾透過不同渠道多次向社署反映家庭暴力個案應由社會福利署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負

責處理及跟進，由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未能累積處理家暴個案的經驗，對有關支援家暴受

害人的社會資源認識不足，而家庭暴力個案中涉及複雜的問題亦十分耗費人力處理，加重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的負擔，同時亦未必能為受害人提供最適切的服務。 
在檢討報告中第 3.13 段及表 3.2 都反指出家庭暴力個案是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於 2008/09 年

度選定的主要目標組群。但按社會福利署處理《虐待配偶個案程序指引》（二零零四年）中指

出個案如需不同政府部門或專業提供危機介入、高危暴力個案（施虐者有強烈攻擊性及明顯地

不合作）應轉介到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處理，但前線同事往往沒按工作指引轉介個案。本會

期望社署能督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包括社署及非政府機構），確保同工按照工作指引提

供服務及作出個案轉介。 
 

2. 人手編制問題 
目前政府是按每 10-15 萬人口編配一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建議中指出這種分配是合理和適

當，但同時亦提出人口分佈與社工工作量未必成正比。例如黃大仙及西貢區的分區人口有

829,963 人，新開/重開的個案/社工是 37；但深水埗區的分區人口只有 365,540 人，但個

案比例卻有 50 個。而且各區的人口特點都有不同，例如綜援受助人、新來港人士等人口分佈

等都有不同，令致各區的服務需求都有差別，如單純以人口數字編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恐怕

會造成資源錯配情況。 
況且全文中有數次提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工作量繁重，在 4.37 段甚至指出社工工作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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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工作服務質數有影響1。因此本會十分憂慮如仍按目前方式規劃服務，長遠對服務質素有不

良的影響，建議政府按各區的服務需要編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3. 服務重疊與分工不清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需回應社區內的各項需要，在社署網站中指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旨在滿足社

區個人及家庭各式各樣的需要，在檢討報告中亦觀察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多種小組活動，

包括護老者支援、沉迷互聯網或毒品的青少年家庭、為學生而設的性教育及社交技能等。雖然

這的確是達到了「一站式服務」的標準，但其實社區上的長者中心、學校社工、兒童及青少年

服務中心等都有提供這些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其實可以以個案管理模式為社區人士提供服

務。由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對象十分多元化，社工雖然掌握不同的資訊、政策等，但對

於特定服務組群的最新政策及資源，他們的掌握情況則不及其他專門化服務的前線同工。 
況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與其他中心提供同類服務會造成資源重疊，例如社署剛於本年度新設的

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計劃，社署在介紹時亦指出此計劃能增強現有的家支援服務，分擔前線人

員在支援家暴受害人的工作量。換句話說亦同現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工作重疊。資源錯配與服務重疊不但浪費社會資源，而且令部份服務使用者得不到服務。在檢

討報告中，顧問團亦觀察到部份社工能擔當個案主管的角色，全盤控制掌握使用者的福利需要

及確保其需要得到滿足。這樣既使服務使用者得到適切的幫助，減少服務重疊同時亦減少服務

使用者不停覆述個案背景。 
另一方面，本會亦有不少個案反映出各福利服務單位分工不清，令服務使用者奔走於不同的機

構及政府部門而得不到服務。例如一位家暴受害人在搬上公屋時需申請基金購置家居必需品，

社工及保障辦事處就互相推搪，受害人得不到援助同時更加重了她面對的壓力。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既要滿足服務使用者的不同需要，我們建議前線同工採納個案管理模式提供

服務，令提供的服務更全面。 
 
4. 混淆社會資源 

本會在多次會議中反映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對家暴受害人支援不足，其中一個因素是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社工並未能掌握針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政策及社會資源。 
不少姊妹向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求助，要求社工協助她申請「有條件租約計劃」、酌情豁免

七年居港限制申請綜援、重建家園基金，但社工表示從未聽過以上的資源，甚至將「體恤安置」

與「有條件租約計劃」混淆，而當姊妹要求申請重建家園基金或豁免居港限制申請綜援，社工

便將之與殘疾人士的「搬遷津貼」混淆，要求姊妹取得醫生証明信才可以申請。 
本會重申要求由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跟進家庭暴力個案，確保受害人接受到合適的服務，盡

早解決面對的困難，走出家庭暴力。 
 

5. 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錯誤期望與無助的服務使用者 
檢討報告中指出部份地區持份者的期望往往過高及不切實際，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被期

望是解決及預防複雜家庭問題的專家（參考第 4.30 段）。但同時社署在介紹服務時又指綜合

                                                 
1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顧問團(2010)建構有效家庭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實施情況檢討，第

4.37 段「社工認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優次逐漸偏向危機管理、補救性輔導或個案工作，而對支援及其他服務的

關注較少，甚至對於個案工作而言，介入的深度及廣度有時也會因時間限制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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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中心能為個人及家庭提供全面、整全和一站式的服務以滿足社區個人及家庭各式各樣

的需要；對以上兩者的描述，本會感到十分無奈。 
何謂期望過高？如果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不能解決及預防複雜家庭問題，那社區人士讓向誰

求助？我們認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即使沒有能力處理個別個案，亦應轉介個案到其他服務機構

及政府部門。如目前政策及社會資源不足以協助服務使用者解決他面對的困難，社工亦應擔當

倡導者角色，向政府反映有關情況，完善社會資源及服務。 
 

6. 結案評估 
目前個案在開始時，社工會為服務使用者作評估，以了解服務使用者的情況及提供服務的種類。

但在結案時卻沒有再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全面的評估，近年有不少家庭慘劇都是在社工結案後發

生，例如去年九月屯門一名單親母親在輕鐡站被前夫剌斃，社署在慘劇發生前兩星期才結束個

案。但檢討上述個案，該名母親在做通宵班工作，獨留子女在家；而前夫既有暴力傾向，為何

他知道遇害前妻的地址，社工卻沒有為她做安全措施，安排她及子女到庇護中心居住？ 
本會一直倡議政府為家暴嚴重傷亡個案設立檢討機制，例如這些高危個案，社工在結案前必需

為她們做全面的個案評估，確保他們的福利需要得到滿足後才結束個案。 
 
 


